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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關稅法第三條、第八條至第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六條至第二

十八條之一、第三十六條之一、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八條、第四十九條、第七十五

條、第七十八條、第八十二條、第八十四條至第八十七條、第八十八條至第九十二條及第九十五

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擬具「

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 105450141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業經

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 105 年 5 月 4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2305 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審查本院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報告 

一、本院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0 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5 年 5 月 9 日舉行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22 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由林召集委員淑

芬擔任主席，勞動部部長陳雄文、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副組長陳美蕙、外交部領事事務

局副局長羅添宏、內政部移民署移民事務組專門委員李明芳、國際及執法事務組專門委員楊

文凱及法務部參事劉成焜等分別應邀列席說明、備詢。 

三、本會復於 105 年 6 月 22 日舉行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33 次全體委員會議繼續審查旨揭議案，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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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委員淑芬擔任主席，勞動部部長郭芳煜、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副局長鍾文正、內政部移民

署移民事務組副組長尹育華及法務部參事劉英秀等分別應邀列席說明。 

四、委員吳玉琴說明提案要旨： 

為避免外國人於期滿出國至重新入國期間，受照顧之失能者面臨將近一個月之照顧空窗

期；並免除外國人因申請重新入國之經濟負擔，爰擬具「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

案」。茲將詳細情形說明如下： 

(一)刪除第四項「強制出國一日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之規定」。 

(二)本法第五十二條第四項強制出國之規定，係於民國 91 年 1 月 21 日所增設，原意為防止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有變相移民之可能。 

(三)入出國及移民法於 96 年 12 月 26 日修正規定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及定居專章，並於第

九條列舉無戶籍國民申請歸化資格。按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

之外國人非為我國憲法「國民」之認定，亦不具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大陸地區人民

」之特殊身分認定，為純粹之外國人，故不具申請歸化我國國籍資格。 

(四)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條件中，於第一項增設但書指出「

但經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工

作之原因許可居留者，在我國居留（住）之期間，不予計入」，亦已排除申請永久居留

權資格。是故，本法強制出國一日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以防止變相移民之立法目的要無足

採，自當予以刪除。 

(五)在外國人強制出國期間，將產生失能者照護上之空窗期為期將近一個月，嚴重危害失能

者的身體健康，連帶造成家庭成員生活上沉重的負擔，尤其對重度失能者更甚。應以勞

資雙方不受聘僱效期限制，訂立勞動契約以視家屬工作時程規劃與外國人之需求，協議

外國人返鄉探親時間為宜。 

(六)就產業界而言，在聘僱效期三年限制的前提之下，維持精熟勞動力的穩定亦為樂見之舉

，並在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與勞動契約的規範之下，自無外國人不得返

鄉探親的疑慮。 

(七)強制出國之規定除了加重外國人不必要的經濟負擔外，亦助長外國人母國政府酌收規費

以外地下經濟活躍之勢，令外國人於再次入境之前即已遭母國仲介剝削，傷害我國聘僱

關係之穩定性。 

(八)取消強制出國一日之規定，外國人亦可返鄉探親，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四條規定

，於在我國居留期間申請重入國許可，及可簡化出入境程序，避免外國人的經濟負擔與

遭受剝削之疑慮。至於，可能衍生外勞無法返鄉探親之疑慮，係可透過現行法制規範、

契約約定、申訴機制、查察制度予以處理。 

五、勞動部部長陳雄文就委員提案提出說明： 

有關吳玉琴、林淑芬等 22 位委員提案修正本法第五十二條第四項，刪除從事第四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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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應出國 1 日，始再入國。 

有關外籍勞工於聘僱三年期滿應出國之規定，於 92 年 5 月 13 日修正，由 40 日減少為 1

日後，實施迄今。感謝委員提出刪除本法第五十二條第四項出國 1 日規定之修正案，本部敬

表支持，理由如下： 

(一)可縮短雇主人力需求之空窗期 

就產業類雇主而言，取消外籍勞工出國 1 日規定，將增加雇主人力調度之彈性。至

於就家庭類雇主而言，將能縮短被看護者照顧空窗期問題，降低失能家庭之照顧空窗期

重擔。 

(二)有助降低外籍勞工發生行蹤不明情事 

據本部近 6 年（截至 105 年 3 月）針對外籍勞工發生行蹤不明時點蒐集分析之統計

資料，外籍勞工於聘僱許可屆滿日前 3 個月發生行蹤不明情事占外籍勞工行蹤不明總數

之比率為 10.64%，顯示外籍勞工因聘僱許可期間屆滿需出國再入國，致增加再入國之仲

介費用與相關費用負擔，外籍勞工為賺取更高額薪資支付費用遂發生行蹤不明之情事。

是以，取消外籍勞工出國 1 日規定，有助降低外籍勞工行蹤不明比率。 

(三)可降低外籍勞工負擔高額國外仲介費 

因取消出國 1 日，外籍勞工無須返國透過國外仲介公司辦理再次來臺之作業，故外

籍勞工可省卻母國仲介費用、訓練費、體檢費、機票及母國行政規費等費用，每名外籍

勞工約可節省母國費用負擔如下： 

（單位：新臺幣） 

國別 菲律賓 印尼 泰國 越南 

目前來臺工作之母國費用負

擔（含母國仲介費用、訓練

費、體檢費、機票及母國行

政規費） 

3 萬 5,736 元 5 萬 4,134 元 10 萬 5,892 元 12 萬 6,142 元

備註：目前來臺工作之母國費用負擔，由各外籍勞工駐華機構提供，且以事業類外籍勞工為例。 

至外界擔心的議題研析說明如下： 

(一)依國籍法及移民法規外籍勞工無法申請歸化我國國籍及永久居留 

依據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2 項第 1 款暨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5 條第 1 項等規定，

已排除經本部許可從事本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規定工作之外籍勞工，得因其

我國工作時間而「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或「申請永久居留」之可能，避免外籍勞工變相移

民或造成其他社會問題。 

(二)踐行國內招募程序保障本國勞工就業機會 

依本法第 47 條規定，雇主如有缺工需求，欲聘僱外籍勞工從事本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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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款至第 11 款規定之工作，均應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規定，先以合理勞動條件辦理國內招募求才，且如無正當理由拒絕國內招募之求職者，將

對其外籍勞工申請案件不予許可。雖然取消外籍勞工 3 年聘期屆滿須出國 1 日規定，如雇

主有繼續聘僱原所聘僱之外籍勞工需求，仍應依本辦法於聘期屆滿前 4 個月，辦理國內求

才招募程序，如雇主經國內求才招募程序仍有缺工情形，始能申請聘僱原所聘僱之外籍勞

工；另此外籍勞工於聘僱許可期間須無違反法令規定情事，始得留臺繼續工作。 

(三)透過勞動契約及法規命令保障外籍勞工休假權與返鄉權 

1.目前受僱於事業單位或漁船之外籍勞工已有勞動基準法保障休假權益，受僱於家庭之外

籍勞工雖不適用勞動基準法，但是實務上家庭類外籍勞工之勞動契約已訂有休假相關約

定，外籍勞工若計畫返鄉，可於聘僱期間或期滿時安排休假回國。 

2.本部將配合本次修法，規劃於「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中增訂雇主應同意外

籍勞工請假返國之規定，並將已簽妥且內容含有應同意外籍勞工請假返國規定之勞動契

約，列為雇主通報地方政府之應備文件，雇主辦理通報時檢附之勞動契約如未包括同意

外籍勞工請假返國規定，地方政府將不予核發受理通報證明文件。 

3.另地方政府辦理訪視業務時，亦將一併確認雇主是否依法令規定及勞動契約約定同意外

籍勞工返國，倘雇主違反外籍勞工意願，拒絕外籍勞工請假返國，且經限期改善卻不改

善，將依本法規定對雇主裁處罰鍰並廢止雇主聘僱外籍勞工之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以

保障外籍勞工受聘僱期間之返國權益。 

結語： 

我國一向重視人權，本部向來以國民待遇保障在台外籍勞工權益，透過取消外籍勞工出國

1 日規定、強化仲介管理及加強查處等措施，給予外籍勞工最妥善之保障。 

六、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詢答及大體討論後，旋即對法案進行逐條審查及縝密討論，經在場委員

充分溝通交換意見後達成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將審查結果臚列如下： 

(一)第五十二條修正通過，修正內容如下： 

1.第四項末 2 句，修正為：「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二年，且不適用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 

2.增列第五項：「前項但書所定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得請假返國，雇主應予同意；

其請假之方式、日數、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3.原第五項及第六項遞移為第六項及第七項。 

七、爰經決議： 

(一)全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 

(二)本案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林召集委員淑芬補充說明。 

八、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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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吳玉琴等22人提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委 員 吳 玉 琴 等 2 2 人 提 案 現 行 法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

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許

可期間最長為三年，期滿有繼

續聘僱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請

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

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

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三年

。有重大特殊情形者，雇主得

申請展延，其情形及期間由行

政院以命令定之。但屬重大工

程者，其展延期間，最長以六

個月為限。 
前項每年得引進總人數，

依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由

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

勞工、雇主、學者代表協商之

。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

可期間無違反法令規定情事而

因聘僱關係終止、聘僱許可期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

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許

可期間最長為三年，期滿有繼

續聘僱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請

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

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

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三年

。有重大特殊情形者，雇主得

申請展延，其情形及期間由行

政院以命令定之。但屬重大工

程者，其展延期間，最長以六

個月為限。 
前項每年得引進總人數，

依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由

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

勞工、雇主、學者代表協商之

。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

可期間無違反法令規定情事而

因聘僱關係終止、聘僱許可期

間屆滿出國或因健康檢查不合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

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許

可期間最長為三年，期滿有繼

續聘僱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請

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

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

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三年

。有重大特殊情形者，雇主得

申請展延，其情形及期間由行

政院以命令定之。但屬重大工

程者，其展延期間，最長以六

個月為限。 
前項每年得引進總人數，

依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由

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

勞工、雇主、學者代表協商之

。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

可期間無違反法令規定情事而

因聘僱關係終止、聘僱許可期

間屆滿出國或因健康檢查不合

委員吳玉琴等 22 人提案： 
一、刪除第四項「強制出國一日

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之規定」。 
二、謹查本法第五十二條第四項

強制出國之規定，係於民國 91
年 1 月 21 日所增設，原意為防

止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

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

有變相移民之可能。 
三、次查入出國及移民法於 96 年

12 月 26 日修正規定無戶籍國

民停留、居留及定居專章，並

於第九條列舉無戶籍國民申請

歸化資格。按從事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

作之外國人非為我國憲法「國

民」之認定，亦不具憲法增修

條文第十一條「大陸地區人民

」之特殊身分認定，為純粹之

外國人，故不「申請歸化我國

國籍資格。 
四、再查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

五條規定外國人申請永久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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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屆滿出國或因健康檢查不合

格經返國治療再檢查合格者，

得再入國工作。但從事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

定工作之外國人，其在中華民

國境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

十二年，且不適用前條第一項

第二款之規定。 
前項但書所定之外國人於

聘僱許可期間，得請假返國，

雇主應予同意；其請假方式、

日數、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九款規定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

人，且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

，而有特殊表現，符合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之資格、條件者，

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累

計不得逾十四年。 
前項資格、條件、認定方

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 

格經返國治療再檢查合格者，

得再入國工作。但從事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

定工作之外國人，在中華民國

境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

二年。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九款規定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

人，且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

，而有特殊表現，符合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之資格、條件者，

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累

計不得逾十四年。 
前項資格、條件、認定方

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 
 

格經返國治療再檢查合格者，

得再入國工作。但從事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

定工作之外國人，應出國一日

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且其在中

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累計不

得逾十二年。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九款規定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

人，且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

，而有特殊表現，符合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之資格、條件者，

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累

計不得逾十四年。 
前項資格、條件、認定方

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 

條件中，於第一項增設但書指

出「但經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許

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

工作之原因許可居留者，在我

國居留（住）之期間，不予計

入」，亦已排除申請永久居留

權資格。是故，本法強制出國

一日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以防止

變相移民之立法目的要無足採

，自當予以刪除。 
五、再者，在外國人強制出國期

間，將產生失能者照護上之空

窗期為期將近一個月，嚴重危

害失能者的身體健康，連帶造

成家庭成員生活上沉重的負擔

，尤其對須重度失能者更甚。

應以勞資雙方不受聘僱效期限

制，訂立勞動契約以視家屬工

作時程規劃與外國人之需求，

協議外國人返鄉探親時間為宜。 
六、並就產業界而言，在聘僱效

期三年限制的前提之下，維持

精熟勞動力的穩定亦為樂見之

舉，並在勞動基準法第三十七

條、第三十八條與勞動契約的

規範之下，自無外國人不得返

鄉探親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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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更甚之，強制出國之規定除

了加重外國人不必要的經濟負

擔外，亦助長外國人母國政府

酌收規費以外地下經濟活躍之

勢，令外國人於再次入境之前

即已遭母國仲介剝削，傷害我

國聘僱關係之穩定性。 
八、取消強制出國一日之規定，

外國人亦可返鄉探親，依據入

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四條規定

，於在我國居留期間申請重入

國許可，及可簡化出入境程序

，避免外國人的經濟負擔與遭

受剝削之疑慮。至於，可能衍

生外勞無法返鄉探親之疑慮，

係可透過現行法制規範、契約

約定、申訴機制、查察制度予

以處理。 
審查會： 

1.本條文修正通過。 
2.為使刪除之「應出國一日後

始得再入國工作」規定更形

完備，第 4 項酌作文字修正。 
3.為確保外籍勞工之休假權與

返鄉權，增列第 5 項，明定

相關配套措施。 
4.原第 5、6 項項次依序遞移為

第 6、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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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林召集委員淑芬補充說明。（不說明）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

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五十二條。 

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五十二條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工作，許可期

間最長為三年，期滿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雇主得申請展延。 

聘僱外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工作，許可期間最長為

三年。有重大特殊情形者，雇主得申請展延，其情形及期間由行政院以命令定之。但

屬重大工程者，其展延期間，最長以六個月為限。 

前項每年得引進總人數，依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

關、勞工、雇主、學者代表協商之。 

受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無違反法令規定情事而因聘僱關係終止、聘僱許

可期間屆滿出國或因健康檢查不合格經返國治療再檢查合格者，得再入國工作。但從

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期間

，累計不得逾十二年，且不適用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 

前項但書所定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得請假返國，雇主應予同意；其請假方

式、日數、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且經專業訓練或自力

學習，而有特殊表現，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資格、條件者，其在中華民國境內工

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四年。 

前項資格、條件、認定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五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案擬請院會於二讀後繼續進行三讀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吳秉叡 

主席：請問院會，對現在繼續進行三讀，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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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作以下決議：「就業服務法第五十二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

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動物用藥品管理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4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

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4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54201376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動物用藥品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

請查照，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貴處 105 年 6 月 1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3285 號函。 

二、通過附帶決議 1 項。 

三、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 

 

行政院函請審議「動物用藥品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動物用藥品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4 次

會議（105 年 5 月 20 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二、本會於 105 年 6 月 16 日舉行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22 次全體委員會議及 105 年 6 月 27 日舉行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25 次全體委員會議，由召集委員蘇震清擔任主席進行審查。會中邀請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啟鴻、法規委員會執行秘書張學文、畜牧處處長李春進、科長江文全

、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局長張淑賢、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局長黃㯖昌、動物防疫組組長彭明興、

漁業署養殖組研究員鄭淑文、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簡任技正曾素香、財政部關務署主


